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961號

112年3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文元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哲民  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謝國樑（市長）

訴訟代理人  李淑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騷擾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11年5月31日衛部法字第11090021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謝國樑，

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見本院卷第359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楊ＯＯ（姓名年籍詳卷，下稱楊君）於民國110年4

月26日向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下稱婦幼隊）提出性騷

擾申訴，主張其於基隆市○○區○○路○○豆漿店（下稱豆

漿店）工作，原告為該店常客，用餐時常盯著楊君，並在其

上班途中等候，且於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

傳送簡訊文字與貼圖（下稱系爭簡訊）騷擾楊君，楊君曾當

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

予原告表示對其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等語，但原告

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予楊君，致楊君感受

被冒犯，案經基隆市警察局調查認性騷擾事件成立，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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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7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3號函認定原告性騷擾成

立，並以同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函通

知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及楊君。嗣原告提出再申訴，案經被告

組成性騷擾再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並於110年8月13日提送基

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第8屆第3次臨時委員會決議，認定性

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並以110年8月20日基府社工貳密字第11

00235673A號函檢附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下

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單憑楊君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全部係原告傳送，認定

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原告對於是否確有傳送原處分所認定之相關簡訊，及是否有

收受楊君所傳系爭簡訊，不復記憶，並無通聯紀錄佐證，且

原告有刪除舊簡訊之習慣，108年至109年間傳送之簡訊均未

保留，實無法確認楊君提供給警方之簡訊內容，是否全為原

告所傳送，此部分亦未見兩造簡訊通聯紀錄加以佐證，原處

分單憑楊君一方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係原告傳送，認定事

實有違證據法則。

　㈡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要

件：

　⒈依實務及學說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敵意環境性騷

擾」之判斷標準，以「合理被害人」立場，衡諸原告出於關

心楊君，且2人熟識，系爭簡訊之用語尚未逾一般社交禮儀

範疇，難認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符合「敵意環境性騷

擾」之「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本件不該

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

誤。

　⒉原告係因至早餐店用餐認識楊君，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

故，互留手機號碼、曾通話3次，原處分所列舉之簡訊內

容，至多僅是表達希望多認識、了解其心理狀態或關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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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由客觀上觀之，系爭簡訊之用語未逾越社會通念所認知

人際社交禮儀範疇，尚不屬於「不受歡迎」、「令人不快」

或「冒犯性」之言論，且原處分泛稱108年8月至109年3月19

日簡訊達47則云云，惟實際上原處分指摘有文字部分簡訊僅

有7則，另無文字僅愛心圖為17則，數量亦不多，依一般社

會通念難認已達令人反感之程度，並不該當「行為違反意

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⒊原告所傳系爭簡訊內容均未逾越社交禮儀，且原告亦無其他

超越社交禮儀之行為或舉動，即便於感情探索階段，傳送簡

訊之行為尚屬合理，並非過度追求。依本案事件發生之背

景、當事人之關係（兩造有一定之熟識）、環境、行為人言

詞（本案中之簡訊內容「想多看您、多聊聊」、「找個有空

時段，想看您久一點！」、「……想您」等用語，尚難認有

超越一般客觀人所能忍受之程度）、行為及相對人認知（楊

君就原告傳送簡訊行為，亦無激烈反感之反應）等具體事實

判斷，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實難認原告傳送簡訊之

行為符合性騷擾之要件。

　⒋楊君自陳於109年8月14日將原告封鎖，故其就不會再收到原

告傳送之任何簡訊云云，足徵楊君若不喜歡或不願收受原告

傳送簡訊，大可於第一時間就封鎖原告，楊君倘果真不欲收

受原告傳送簡訊，何以1年時間均持續收受而未為封鎖之

舉？此舉是否造成原告誤會，以為楊君並不介意收受簡訊？

且楊君對原告傳送之簡訊均無回應，益可徵楊君並未向原告

明確表達不願收受簡訊之意思，否則豈有收到50則簡訊、覺

得反感卻未第一時間回覆要求原告不要傳送簡訊之理？且此

一期間，原告仍至楊君任職之店內用餐，2人間亦無任何衝

突或糾紛，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

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

綜上，足徵楊君未向原告明確表示簡訊內容有讓其感受不舒

服而要求原告不要再傳送。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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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亦無任何通聯記錄足供證明，該簡

訊是否果有傳送給原告已有疑義。

　㈢聲明：原處分及原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確實有傳送系爭簡訊給楊君，其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

法第2條第2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⒈系爭簡訊文字、愛心貼圖，已含有追求意味：

　　⑴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間經常傳送手機簡訊

予楊君，且原告傳送之簡訊文字「想多看您、多聊聊，您

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

「下班後，走到……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雨

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

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

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

話。」、「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想約您出

去...」及愛心貼圖，已涉及原告誇讚、邀約等追求楊君

之字眼，客觀上已逾越店員、顧客之人際界線，實已含有

追求意味，楊君除以簡訊明確表示反感外，對於原告長達

1年、近50則簡訊均未有回應，依一般生活經驗加以衡

酌，原告理應知悉楊君不願意收到原告傳送之簡訊，且感

到反感。原告主張没有印象收到簡訊、簡訊可能未發送成

功等語云云，僅屬卸責之詞。

　　⑵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內容不僅以文字表達追求意思，更有傳

送男女嘟嘴作勢親吻、中間含有愛心之貼圖，甚至連續5

至6日之頻率傳送愛心貼圖，依常情判斷，上開簡訊之文

字、愛心貼圖，實已含有追求意味，而應屬與性或性別有

關行為，且其頻繁傳送愛心貼圖、被明確制止後仍繼續傳

送簡訊，任何人均會感到被冒犯、壓迫，是楊君之感受符

合一般人之情緒反應，應屬合理被害人。再者，楊君與原

告並無嫌隙，亦無構陷原告而對其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之

動機。且本件性騷擾成立與否不以原告主觀上有性騷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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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必要，故原告辯稱楊君誤會其用意，其僅係基於朋友

立場傳送關心簡訊云云，不足憑採。

　⒉原告經常性傳送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

為，並違反楊君意願：

　　原告傳送之系爭簡訊，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應屬與性或性別

有關行為。楊君曾告知原告不要再傳簡訊，惟原告仍持續傳

送，亦有在店內盯著伊看等行為，已造成其心裡壓力，心情

受到很大影響，會作噩夢，覺得不舒服，由原告違反楊君意

願，頻繁傳送有追求意味之簡訊，楊君有前述反應符合一般

合理被害人反應。楊君於警察局、被告接受詢問時，均表示

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感到不舒服，再由系爭簡訊內容「我

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

闆，也會向他請辭……」，可知楊君為制止原告繼續傳送簡

訊，甚至萌生辭職念頭，足見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已使楊君倍

感壓力、反感、感到不舒服、影響其日常生活，楊君始有可

能為躲避原告，考慮改變其自身職涯。原告辯稱未影響楊君

日常生活，且楊君對系爭簡訊均無回應，即主觀臆測楊君未

有反感之意，實已悖於楊君之反應，實難憑採。

　⒊被告審酌楊君之感受及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雙方當

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楊君之認知、雙方當事

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出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經綜合判斷認

定原告有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

條第2款性騷擾之要件。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5至34頁）、訴

願決定（本院卷第35至52頁）、系爭簡訊（本院卷第129至1

43頁）、110年5月17日基隆市警察局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

1、11000649532號、第11000649533號函（本院卷第169、19

3及195頁）、楊君110年4月26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

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及第127頁）、原告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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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45

至150頁及第151至152頁），及楊君申訴書（本院卷第173至

17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

為：㈠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於前開期間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

行為，有無事實認定上之違誤？㈡原告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

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以展示或播送文

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

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

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次按性

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

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

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是依上開規

定，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

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應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

第1款及第2款情形。其中，第2款情形係指以展示或播送文

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

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

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而言，並有

以「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

或冒犯」等主觀因素為構成要件。是有關「性騷擾」行為之

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

人之言詞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被害人之主觀

感受及認知，雖非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

感受為認定基準，惟仍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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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個人之觀點思考（諸如「相對人認知」），在「合理被害

人」之標準下，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

下，對行為人言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⒈經查，楊君向婦幼隊提起本件性騷擾申訴，先後於110年4月

26日、同年7月5日接受調查訪談時陳稱略以：伊於豆漿店工

作，原告是店內常客，至店內用餐時常一直盯著伊看，或在

上班途中等候，且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

傳送一些性騷擾之簡訊諸如「想多看你、多聊聊、想看你久

一點」等，伊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原告仍依

然故我，伊遂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其對原

告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原告隔了一段時間沒有

傳，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之後伊

便把原告封鎖，此事造成伊心裡壓力，心情大受影響，會作

惡夢，因忍無可忍，才前來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17至119

頁、第127頁），對照楊君所提供手機簡訊翻拍照片所示原

告傳送簡訊之內容包括：「……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

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

後，走到○○路口與○○路騎樓路口，暫停一下，打個電話

給我」、「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雨下得很大…辛

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

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

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想約您出

去…」、「想跟您吃個飯、當面多聊一些；吃飯時間、地

點，您想好了，稍後，再通知我。」等（本院卷第129至143

頁），核與楊君前開陳述相符，堪認其指訴尚非全然無據，

且綜觀全部簡訊翻拍內容，手機畫面上方均顯示傳送者為○

大哥及電話，而該電話即屬原告所有（原告110年5月4日詢

問筆錄受詢問人欄資料參照，本院卷第145頁），已足證此

等簡訊確實均為原告所傳送無訛，又參諸員警於警詢時已曾

提示楊君所提供之系爭簡訊截圖畫面供原告確認，原告亦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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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均為與楊君間之對話內容無誤（本院卷第149頁），是本

件經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依法指派委員3人組成再申訴

調查小組，於110年7月5日分別訪談楊君及原告後，並斟酌

楊君所提供之前開簡訊資料，提經110年8月13日基隆市性騷

擾防治委員會決議「再申訴不成立，性騷擾事件成立」，被

告以原處分檢送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予原告等情，有性騷

擾事件申訴書、詢問紀錄（婦幼隊110年4月26日、5月4日分

別訪談楊君、原告）、性騷擾事件再申訴書、基隆市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調查訪談紀錄，及被告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

訴案決議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7頁、第173至186

頁、第197至199頁、第221至222頁、第233至239頁），被告

依此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再申訴不成立，並以原處分

通知原告，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⒉原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又改稱：警詢時沒辦法一一確認

簡訊，且因手機沒有留存簡訊，無法確認是否全部簡訊都是

伊傳的，只能記得部分，但無法全部確認云云（本院卷第34

6頁筆錄），然此等主張與其警詢中所述顯相歧異，已有前

後陳述不一之情，本院尚難遽信，況從系爭簡訊內容綜合以

觀，可見大多內容均為原告單方面向楊君表達愛慕及有意追

求之意，偶爾自述至豆漿店消費所見、學校及日常生活等瑣

事，用字遣詞及語意均屬連貫，核與原告自承曾在學校擔任

教職，及因常至豆漿店消費而與楊君結識等背景事實相符，

並無可疑為偽造或變造之情，又況，原告與楊君素無嫌隙，

衡情當無無端設詞誣陷原告之必要，是以，原處分採認前開

簡訊內容作為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之依據，並無何顯然

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自無原告所指摘

事實認定之錯誤存在，依法自無違誤。

　㈢原告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

為：

　⒈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

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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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查楊君約自108年2月起至豆漿店

工作，原告因至該店消費因而結識楊君，兩人僅是點頭之

交，原告雖主動索取楊君電話經其應允，但迄本件楊君提出

性騷擾申訴為止，兩人鮮少以電話聯繫等情，為原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陳明（本院卷第346至347頁筆錄），足見兩人結

識未久，彼此間少有深入之互動，原告僅為楊君在工作職場

中結識之顧客，然觀諸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

日之期間內頻繁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用字遣詞已毫

不避諱地對楊君表達愛慕及追求之意，顯屬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已逾越一般朋友之分際，尚非僅止於原告所稱一般

朋友間之日常噓寒問暖，而已脫逸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

禮儀範疇甚明。楊君縱未於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初，即將之

封鎖，然從其對原告於此期間內頻繁傳送之簡訊均無任何回

應觀之，本應已足使其知難而退，況據楊君於警詢中指陳已

曾當面要求原告不要繼續傳送簡訊，甚至另以簡訊方式制止

其再傳訊息，自應足使原告知悉其行為已違反楊君意願，原

告就此雖主張：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

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

思。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云

云，然觀諸109年3月間系爭簡訊之截圖畫面所示，可見原告

於109年3月2日、7日、9日、14日、17日、19日頻繁傳送簡

訊後，楊君確曾於同年月19日傳送簡訊回應：「我說過請你

不要再簡訊給我，現在是怎樣，聽不懂國語嗎？為人師表麻

煩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做出讓人反感的事，再有下

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請你好自為之。」

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1頁），自此之後許久即未再見原告

傳送簡訊，及至109年8月1日後始又故態復萌，衡情倘非原

告已收受得悉楊君傳送之前揭簡訊，其在此期間原本頻繁傳

送之簡訊豈會恰巧在此之後嘎然而止，參以原告於警詢中對

於員警詢問楊君以口頭及簡訊要求不要再傳簡訊，何以仍繼

續傳送乙節，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未曾收受簡訊，僅答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我認為是以朋友立場傳送文字訊息給她，以為是沒有關

係。」等語（本院卷第148頁），嗣於提起行政爭訟後始翻

異前詞改稱未曾收受楊君簡訊，顯屬臨訟杜撰之詞，不足採

憑。是綜合前揭事證以觀，原告空言否認楊君曾以口頭及簡

訊要求其不要再傳送簡訊，反將其行為歸咎於楊君未於第一

時間將其封鎖所致，要非可採。

　⒉承前所述，楊君對於原告於長達1年之期間傳送前開簡訊之

行為，礙於原告為豆漿店之顧客，為免影響生意，實難期待

其會為激烈回應之舉措，故起初仍隱忍未發，惟經二次要求

原告停止後未果，始忍無可忍提起本件性騷擾之申訴，故原

告之行為當已造成楊君心理上之挫折與壓力，而感受到冒犯

之情境，甚至萌生向豆漿店請辭之念頭，自已不當影響其工

作及生活，此可參諸楊君於警詢紀錄所述及109年3月19日簡

訊內容益明，且衡情一般人處於楊君相同之情況下，對於原

告長期頻繁傳送簡訊且經制止不聽之行為，的確亦會產生不

舒服或受冒犯之感受，並無顯然不符「合理被害人」標準之

情事。是以，原處分經綜合審酌本案發生情境，原告傳送系

爭簡訊之次數甚多、期間長達約1年，雙方當事人之關係僅

為單純店員與顧客關係，並非熟識，兼衡雙方當事人之陳述

及楊君提具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所為

已使楊君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屬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

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構成要件，

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依據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調查後所為之決議，以原處分認本件性騷擾事件成

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

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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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心  弘

                             　　　   法  官　畢  乃  俊

                            　 　　   法  官　鄭  凱　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

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

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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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　芳　靜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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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961號
112年3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文元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哲民  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謝國樑（市長）
訴訟代理人  李淑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騷擾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衛部法字第11090021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謝國樑，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見本院卷第3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楊ＯＯ（姓名年籍詳卷，下稱楊君）於民國110年4月26日向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下稱婦幼隊）提出性騷擾申訴，主張其於基隆市○○區○○路○○豆漿店（下稱豆漿店）工作，原告為該店常客，用餐時常盯著楊君，並在其上班途中等候，且於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簡訊文字與貼圖（下稱系爭簡訊）騷擾楊君，楊君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對其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等語，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予楊君，致楊君感受被冒犯，案經基隆市警察局調查認性騷擾事件成立，以110年5月17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3號函認定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同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函通知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及楊君。嗣原告提出再申訴，案經被告組成性騷擾再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並於110年8月13日提送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第8屆第3次臨時委員會決議，認定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並以110年8月20日基府社工貳密字第1100235673A號函檢附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單憑楊君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全部係原告傳送，認定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原告對於是否確有傳送原處分所認定之相關簡訊，及是否有收受楊君所傳系爭簡訊，不復記憶，並無通聯紀錄佐證，且原告有刪除舊簡訊之習慣，108年至109年間傳送之簡訊均未保留，實無法確認楊君提供給警方之簡訊內容，是否全為原告所傳送，此部分亦未見兩造簡訊通聯紀錄加以佐證，原處分單憑楊君一方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係原告傳送，認定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㈡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要件：
　⒈依實務及學說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敵意環境性騷擾」之判斷標準，以「合理被害人」立場，衡諸原告出於關心楊君，且2人熟識，系爭簡訊之用語尚未逾一般社交禮儀範疇，難認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符合「敵意環境性騷擾」之「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本件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⒉原告係因至早餐店用餐認識楊君，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互留手機號碼、曾通話3次，原處分所列舉之簡訊內容，至多僅是表達希望多認識、了解其心理狀態或關心之意，由客觀上觀之，系爭簡訊之用語未逾越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儀範疇，尚不屬於「不受歡迎」、「令人不快」或「冒犯性」之言論，且原處分泛稱108年8月至109年3月19日簡訊達47則云云，惟實際上原處分指摘有文字部分簡訊僅有7則，另無文字僅愛心圖為17則，數量亦不多，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已達令人反感之程度，並不該當「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⒊原告所傳系爭簡訊內容均未逾越社交禮儀，且原告亦無其他超越社交禮儀之行為或舉動，即便於感情探索階段，傳送簡訊之行為尚屬合理，並非過度追求。依本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兩造有一定之熟識）、環境、行為人言詞（本案中之簡訊內容「想多看您、多聊聊」、「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想您」等用語，尚難認有超越一般客觀人所能忍受之程度）、行為及相對人認知（楊君就原告傳送簡訊行為，亦無激烈反感之反應）等具體事實判斷，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實難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符合性騷擾之要件。
　⒋楊君自陳於109年8月14日將原告封鎖，故其就不會再收到原告傳送之任何簡訊云云，足徵楊君若不喜歡或不願收受原告傳送簡訊，大可於第一時間就封鎖原告，楊君倘果真不欲收受原告傳送簡訊，何以1年時間均持續收受而未為封鎖之舉？此舉是否造成原告誤會，以為楊君並不介意收受簡訊？且楊君對原告傳送之簡訊均無回應，益可徵楊君並未向原告明確表達不願收受簡訊之意思，否則豈有收到50則簡訊、覺得反感卻未第一時間回覆要求原告不要傳送簡訊之理？且此一期間，原告仍至楊君任職之店內用餐，2人間亦無任何衝突或糾紛，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綜上，足徵楊君未向原告明確表示簡訊內容有讓其感受不舒服而要求原告不要再傳送。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亦無任何通聯記錄足供證明，該簡訊是否果有傳送給原告已有疑義。
　㈢聲明：原處分及原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確實有傳送系爭簡訊給楊君，其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⒈系爭簡訊文字、愛心貼圖，已含有追求意味：
　　⑴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間經常傳送手機簡訊予楊君，且原告傳送之簡訊文字「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想約您出去...」及愛心貼圖，已涉及原告誇讚、邀約等追求楊君之字眼，客觀上已逾越店員、顧客之人際界線，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楊君除以簡訊明確表示反感外，對於原告長達1年、近50則簡訊均未有回應，依一般生活經驗加以衡酌，原告理應知悉楊君不願意收到原告傳送之簡訊，且感到反感。原告主張没有印象收到簡訊、簡訊可能未發送成功等語云云，僅屬卸責之詞。
　　⑵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內容不僅以文字表達追求意思，更有傳送男女嘟嘴作勢親吻、中間含有愛心之貼圖，甚至連續5至6日之頻率傳送愛心貼圖，依常情判斷，上開簡訊之文字、愛心貼圖，實已含有追求意味，而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且其頻繁傳送愛心貼圖、被明確制止後仍繼續傳送簡訊，任何人均會感到被冒犯、壓迫，是楊君之感受符合一般人之情緒反應，應屬合理被害人。再者，楊君與原告並無嫌隙，亦無構陷原告而對其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之動機。且本件性騷擾成立與否不以原告主觀上有性騷擾意圖為必要，故原告辯稱楊君誤會其用意，其僅係基於朋友立場傳送關心簡訊云云，不足憑採。
　⒉原告經常性傳送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並違反楊君意願：
　　原告傳送之系爭簡訊，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楊君曾告知原告不要再傳簡訊，惟原告仍持續傳送，亦有在店內盯著伊看等行為，已造成其心裡壓力，心情受到很大影響，會作噩夢，覺得不舒服，由原告違反楊君意願，頻繁傳送有追求意味之簡訊，楊君有前述反應符合一般合理被害人反應。楊君於警察局、被告接受詢問時，均表示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感到不舒服，再由系爭簡訊內容「我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可知楊君為制止原告繼續傳送簡訊，甚至萌生辭職念頭，足見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已使楊君倍感壓力、反感、感到不舒服、影響其日常生活，楊君始有可能為躲避原告，考慮改變其自身職涯。原告辯稱未影響楊君日常生活，且楊君對系爭簡訊均無回應，即主觀臆測楊君未有反感之意，實已悖於楊君之反應，實難憑採。
　⒊被告審酌楊君之感受及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雙方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楊君之認知、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出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經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有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要件。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5至3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5至52頁）、系爭簡訊（本院卷第129至143頁）、110年5月17日基隆市警察局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第11000649533號函（本院卷第169、193及195頁）、楊君110年4月26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及第127頁）、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45至150頁及第151至152頁），及楊君申訴書（本院卷第173至17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於前開期間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有無事實認定上之違誤？㈡原告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次按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是依上開規定，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應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情形。其中，第2款情形係指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而言，並有以「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等主觀因素為構成要件。是有關「性騷擾」行為之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及認知，雖非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感受為認定基準，惟仍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之觀點思考（諸如「相對人認知」），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⒈經查，楊君向婦幼隊提起本件性騷擾申訴，先後於110年4月26日、同年7月5日接受調查訪談時陳稱略以：伊於豆漿店工作，原告是店內常客，至店內用餐時常一直盯著伊看，或在上班途中等候，且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一些性騷擾之簡訊諸如「想多看你、多聊聊、想看你久一點」等，伊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原告仍依然故我，伊遂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其對原告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原告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傳，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之後伊便把原告封鎖，此事造成伊心裡壓力，心情大受影響，會作惡夢，因忍無可忍，才前來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17至119頁、第127頁），對照楊君所提供手機簡訊翻拍照片所示原告傳送簡訊之內容包括：「……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路口與○○路騎樓路口，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想約您出去…」、「想跟您吃個飯、當面多聊一些；吃飯時間、地點，您想好了，稍後，再通知我。」等（本院卷第129至143頁），核與楊君前開陳述相符，堪認其指訴尚非全然無據，且綜觀全部簡訊翻拍內容，手機畫面上方均顯示傳送者為○大哥及電話，而該電話即屬原告所有（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筆錄受詢問人欄資料參照，本院卷第145頁），已足證此等簡訊確實均為原告所傳送無訛，又參諸員警於警詢時已曾提示楊君所提供之系爭簡訊截圖畫面供原告確認，原告亦坦認均為與楊君間之對話內容無誤（本院卷第149頁），是本件經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依法指派委員3人組成再申訴調查小組，於110年7月5日分別訪談楊君及原告後，並斟酌楊君所提供之前開簡訊資料，提經110年8月13日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決議「再申訴不成立，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以原處分檢送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予原告等情，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詢問紀錄（婦幼隊110年4月26日、5月4日分別訪談楊君、原告）、性騷擾事件再申訴書、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訪談紀錄，及被告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7頁、第173至186頁、第197至199頁、第221至222頁、第233至239頁），被告依此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再申訴不成立，並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⒉原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又改稱：警詢時沒辦法一一確認簡訊，且因手機沒有留存簡訊，無法確認是否全部簡訊都是伊傳的，只能記得部分，但無法全部確認云云（本院卷第346頁筆錄），然此等主張與其警詢中所述顯相歧異，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本院尚難遽信，況從系爭簡訊內容綜合以觀，可見大多內容均為原告單方面向楊君表達愛慕及有意追求之意，偶爾自述至豆漿店消費所見、學校及日常生活等瑣事，用字遣詞及語意均屬連貫，核與原告自承曾在學校擔任教職，及因常至豆漿店消費而與楊君結識等背景事實相符，並無可疑為偽造或變造之情，又況，原告與楊君素無嫌隙，衡情當無無端設詞誣陷原告之必要，是以，原處分採認前開簡訊內容作為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之依據，並無何顯然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自無原告所指摘事實認定之錯誤存在，依法自無違誤。
　㈢原告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⒈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查楊君約自108年2月起至豆漿店工作，原告因至該店消費因而結識楊君，兩人僅是點頭之交，原告雖主動索取楊君電話經其應允，但迄本件楊君提出性騷擾申訴為止，兩人鮮少以電話聯繫等情，為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本院卷第346至347頁筆錄），足見兩人結識未久，彼此間少有深入之互動，原告僅為楊君在工作職場中結識之顧客，然觀諸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之期間內頻繁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用字遣詞已毫不避諱地對楊君表達愛慕及追求之意，顯屬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已逾越一般朋友之分際，尚非僅止於原告所稱一般朋友間之日常噓寒問暖，而已脫逸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儀範疇甚明。楊君縱未於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初，即將之封鎖，然從其對原告於此期間內頻繁傳送之簡訊均無任何回應觀之，本應已足使其知難而退，況據楊君於警詢中指陳已曾當面要求原告不要繼續傳送簡訊，甚至另以簡訊方式制止其再傳訊息，自應足使原告知悉其行為已違反楊君意願，原告就此雖主張：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云云，然觀諸109年3月間系爭簡訊之截圖畫面所示，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2日、7日、9日、14日、17日、19日頻繁傳送簡訊後，楊君確曾於同年月19日傳送簡訊回應：「我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現在是怎樣，聽不懂國語嗎？為人師表麻煩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做出讓人反感的事，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請你好自為之。」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1頁），自此之後許久即未再見原告傳送簡訊，及至109年8月1日後始又故態復萌，衡情倘非原告已收受得悉楊君傳送之前揭簡訊，其在此期間原本頻繁傳送之簡訊豈會恰巧在此之後嘎然而止，參以原告於警詢中對於員警詢問楊君以口頭及簡訊要求不要再傳簡訊，何以仍繼續傳送乙節，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未曾收受簡訊，僅答稱：「我認為是以朋友立場傳送文字訊息給她，以為是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148頁），嗣於提起行政爭訟後始翻異前詞改稱未曾收受楊君簡訊，顯屬臨訟杜撰之詞，不足採憑。是綜合前揭事證以觀，原告空言否認楊君曾以口頭及簡訊要求其不要再傳送簡訊，反將其行為歸咎於楊君未於第一時間將其封鎖所致，要非可採。
　⒉承前所述，楊君對於原告於長達1年之期間傳送前開簡訊之行為，礙於原告為豆漿店之顧客，為免影響生意，實難期待其會為激烈回應之舉措，故起初仍隱忍未發，惟經二次要求原告停止後未果，始忍無可忍提起本件性騷擾之申訴，故原告之行為當已造成楊君心理上之挫折與壓力，而感受到冒犯之情境，甚至萌生向豆漿店請辭之念頭，自已不當影響其工作及生活，此可參諸楊君於警詢紀錄所述及109年3月19日簡訊內容益明，且衡情一般人處於楊君相同之情況下，對於原告長期頻繁傳送簡訊且經制止不聽之行為，的確亦會產生不舒服或受冒犯之感受，並無顯然不符「合理被害人」標準之情事。是以，原處分經綜合審酌本案發生情境，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次數甚多、期間長達約1年，雙方當事人之關係僅為單純店員與顧客關係，並非熟識，兼衡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具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所為已使楊君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屬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構成要件，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依據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後所為之決議，以原處分認本件性騷擾事件成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心  弘
                             　　　   法  官　畢  乃  俊
                            　 　　   法  官　鄭  凱　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　芳　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961號
112年3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文元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哲民  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謝國樑（市長）
訴訟代理人  李淑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騷擾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11年5月31日衛部法字第11090021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謝國樑，
    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見本院卷第359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楊ＯＯ（姓名年籍詳卷，下稱楊君）於民國110年4月
    26日向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下稱婦幼隊）提出性騷擾
    申訴，主張其於基隆市○○區○○路○○豆漿店（下稱豆漿店）工
    作，原告為該店常客，用餐時常盯著楊君，並在其上班途中
    等候，且於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簡訊
    文字與貼圖（下稱系爭簡訊）騷擾楊君，楊君曾當面告知請
    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
    示對其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等語，但原告仍於109
    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予楊君，致楊君感受被冒犯，
    案經基隆市警察局調查認性騷擾事件成立，以110年5月17日
    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3號函認定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同
    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函通知基隆市政
    府社會處及楊君。嗣原告提出再申訴，案經被告組成性騷擾
    再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並於110年8月13日提送基隆市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第8屆第3次臨時委員會決議，認定性騷擾事件成
    立，被告並以110年8月20日基府社工貳密字第1100235673A
    號函檢附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下稱原處分
    ）通知原告。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單憑楊君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全部係原告傳送，認定
    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原告對於是否確有傳送原處分所認定之相關簡訊，及是否有
    收受楊君所傳系爭簡訊，不復記憶，並無通聯紀錄佐證，且
    原告有刪除舊簡訊之習慣，108年至109年間傳送之簡訊均未
    保留，實無法確認楊君提供給警方之簡訊內容，是否全為原
    告所傳送，此部分亦未見兩造簡訊通聯紀錄加以佐證，原處
    分單憑楊君一方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係原告傳送，認定事
    實有違證據法則。
　㈡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要
    件：
　⒈依實務及學說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敵意環境性騷
    擾」之判斷標準，以「合理被害人」立場，衡諸原告出於關
    心楊君，且2人熟識，系爭簡訊之用語尚未逾一般社交禮儀
    範疇，難認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符合「敵意環境性騷擾
    」之「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本件不該當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⒉原告係因至早餐店用餐認識楊君，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
    ，互留手機號碼、曾通話3次，原處分所列舉之簡訊內容，
    至多僅是表達希望多認識、了解其心理狀態或關心之意，由
    客觀上觀之，系爭簡訊之用語未逾越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
    交禮儀範疇，尚不屬於「不受歡迎」、「令人不快」或「冒
    犯性」之言論，且原處分泛稱108年8月至109年3月19日簡訊
    達47則云云，惟實際上原處分指摘有文字部分簡訊僅有7則
    ，另無文字僅愛心圖為17則，數量亦不多，依一般社會通念
    難認已達令人反感之程度，並不該當「行為違反意願」及「
    敵意環境」等要件，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⒊原告所傳系爭簡訊內容均未逾越社交禮儀，且原告亦無其他
    超越社交禮儀之行為或舉動，即便於感情探索階段，傳送簡
    訊之行為尚屬合理，並非過度追求。依本案事件發生之背景
    、當事人之關係（兩造有一定之熟識）、環境、行為人言詞
    （本案中之簡訊內容「想多看您、多聊聊」、「找個有空時
    段，想看您久一點！」、「……想您」等用語，尚難認有超越
    一般客觀人所能忍受之程度）、行為及相對人認知（楊君就
    原告傳送簡訊行為，亦無激烈反感之反應）等具體事實判斷
    ，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實難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
    符合性騷擾之要件。
　⒋楊君自陳於109年8月14日將原告封鎖，故其就不會再收到原
    告傳送之任何簡訊云云，足徵楊君若不喜歡或不願收受原告
    傳送簡訊，大可於第一時間就封鎖原告，楊君倘果真不欲收
    受原告傳送簡訊，何以1年時間均持續收受而未為封鎖之舉
    ？此舉是否造成原告誤會，以為楊君並不介意收受簡訊？且
    楊君對原告傳送之簡訊均無回應，益可徵楊君並未向原告明
    確表達不願收受簡訊之意思，否則豈有收到50則簡訊、覺得
    反感卻未第一時間回覆要求原告不要傳送簡訊之理？且此一
    期間，原告仍至楊君任職之店內用餐，2人間亦無任何衝突
    或糾紛，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
    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綜
    上，足徵楊君未向原告明確表示簡訊內容有讓其感受不舒服
    而要求原告不要再傳送。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
    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亦無任何通聯記錄足供證明，該簡訊是
    否果有傳送給原告已有疑義。
　㈢聲明：原處分及原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確實有傳送系爭簡訊給楊君，其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
    法第2條第2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⒈系爭簡訊文字、愛心貼圖，已含有追求意味：
　　⑴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間經常傳送手機簡訊
      予楊君，且原告傳送之簡訊文字「想多看您、多聊聊，您
      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
      「下班後，走到……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雨下
      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
      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
      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
      「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想約您出去...」及愛
      心貼圖，已涉及原告誇讚、邀約等追求楊君之字眼，客觀
      上已逾越店員、顧客之人際界線，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楊
      君除以簡訊明確表示反感外，對於原告長達1年、近50則
      簡訊均未有回應，依一般生活經驗加以衡酌，原告理應知
      悉楊君不願意收到原告傳送之簡訊，且感到反感。原告主
      張没有印象收到簡訊、簡訊可能未發送成功等語云云，僅
      屬卸責之詞。
　　⑵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內容不僅以文字表達追求意思，更有傳
      送男女嘟嘴作勢親吻、中間含有愛心之貼圖，甚至連續5
      至6日之頻率傳送愛心貼圖，依常情判斷，上開簡訊之文
      字、愛心貼圖，實已含有追求意味，而應屬與性或性別有
      關行為，且其頻繁傳送愛心貼圖、被明確制止後仍繼續傳
      送簡訊，任何人均會感到被冒犯、壓迫，是楊君之感受符
      合一般人之情緒反應，應屬合理被害人。再者，楊君與原
      告並無嫌隙，亦無構陷原告而對其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之
      動機。且本件性騷擾成立與否不以原告主觀上有性騷擾意
      圖為必要，故原告辯稱楊君誤會其用意，其僅係基於朋友
      立場傳送關心簡訊云云，不足憑採。
　⒉原告經常性傳送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
    為，並違反楊君意願：
　　原告傳送之系爭簡訊，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應屬與性或性別
    有關行為。楊君曾告知原告不要再傳簡訊，惟原告仍持續傳
    送，亦有在店內盯著伊看等行為，已造成其心裡壓力，心情
    受到很大影響，會作噩夢，覺得不舒服，由原告違反楊君意
    願，頻繁傳送有追求意味之簡訊，楊君有前述反應符合一般
    合理被害人反應。楊君於警察局、被告接受詢問時，均表示
    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感到不舒服，再由系爭簡訊內容「我
    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
    也會向他請辭……」，可知楊君為制止原告繼續傳送簡訊，甚
    至萌生辭職念頭，足見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已使楊君倍感壓力
    、反感、感到不舒服、影響其日常生活，楊君始有可能為躲
    避原告，考慮改變其自身職涯。原告辯稱未影響楊君日常生
    活，且楊君對系爭簡訊均無回應，即主觀臆測楊君未有反感
    之意，實已悖於楊君之反應，實難憑採。
　⒊被告審酌楊君之感受及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雙方當
    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楊君之認知、雙方當事
    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出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經綜合判斷認
    定原告有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
    條第2款性騷擾之要件。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5至34頁）、訴
    願決定（本院卷第35至52頁）、系爭簡訊（本院卷第129至1
    43頁）、110年5月17日基隆市警察局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
    1、11000649532號、第11000649533號函（本院卷第169、19
    3及195頁）、楊君110年4月26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
    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及第127頁）、原告110年
    5月4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45
    至150頁及第151至152頁），及楊君申訴書（本院卷第173至
    17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
    ：㈠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於前開期間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
    為，有無事實認定上之違誤？㈡原告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防
    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
    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
    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
    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次按性騷擾防
    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
    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
    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是依上開規定，所稱
    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應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及第
    2款情形。其中，第2款情形係指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
    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
    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
    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而言，並有以「損害他人
    人格尊嚴」、「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等主
    觀因素為構成要件。是有關「性騷擾」行為之認定，除應從
    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等客
    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及認知，
    雖非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感受為認定基
    準，惟仍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之觀點
    思考（諸如「相對人認知」），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
    ，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
    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⒈經查，楊君向婦幼隊提起本件性騷擾申訴，先後於110年4月2
    6日、同年7月5日接受調查訪談時陳稱略以：伊於豆漿店工
    作，原告是店內常客，至店內用餐時常一直盯著伊看，或在
    上班途中等候，且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
    傳送一些性騷擾之簡訊諸如「想多看你、多聊聊、想看你久
    一點」等，伊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原告仍依
    然故我，伊遂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其對原
    告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原告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傳
    ，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之後伊便
    把原告封鎖，此事造成伊心裡壓力，心情大受影響，會作惡
    夢，因忍無可忍，才前來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17至119頁、
    第127頁），對照楊君所提供手機簡訊翻拍照片所示原告傳
    送簡訊之內容包括：「……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
    」、「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
    ○○路口與○○路騎樓路口，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今
    天眼睛很大、很漂亮！」、「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
    ！（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
    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
    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想約您出去…」、「想跟您吃個
    飯、當面多聊一些；吃飯時間、地點，您想好了，稍後，再
    通知我。」等（本院卷第129至143頁），核與楊君前開陳述
    相符，堪認其指訴尚非全然無據，且綜觀全部簡訊翻拍內容
    ，手機畫面上方均顯示傳送者為○大哥及電話，而該電話即
    屬原告所有（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筆錄受詢問人欄資料參
    照，本院卷第145頁），已足證此等簡訊確實均為原告所傳
    送無訛，又參諸員警於警詢時已曾提示楊君所提供之系爭簡
    訊截圖畫面供原告確認，原告亦坦認均為與楊君間之對話內
    容無誤（本院卷第149頁），是本件經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
    員會依法指派委員3人組成再申訴調查小組，於110年7月5日
    分別訪談楊君及原告後，並斟酌楊君所提供之前開簡訊資料
    ，提經110年8月13日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決議「再申訴
    不成立，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以原處分檢送性騷擾再申
    訴案決議書予原告等情，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詢問紀錄（
    婦幼隊110年4月26日、5月4日分別訪談楊君、原告）、性騷
    擾事件再申訴書、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訪談紀錄，
    及被告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等影本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127頁、第173至186頁、第197至199頁、第221至
    222頁、第233至239頁），被告依此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
    為，再申訴不成立，並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
　⒉原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又改稱：警詢時沒辦法一一確認
    簡訊，且因手機沒有留存簡訊，無法確認是否全部簡訊都是
    伊傳的，只能記得部分，但無法全部確認云云（本院卷第34
    6頁筆錄），然此等主張與其警詢中所述顯相歧異，已有前
    後陳述不一之情，本院尚難遽信，況從系爭簡訊內容綜合以
    觀，可見大多內容均為原告單方面向楊君表達愛慕及有意追
    求之意，偶爾自述至豆漿店消費所見、學校及日常生活等瑣
    事，用字遣詞及語意均屬連貫，核與原告自承曾在學校擔任
    教職，及因常至豆漿店消費而與楊君結識等背景事實相符，
    並無可疑為偽造或變造之情，又況，原告與楊君素無嫌隙，
    衡情當無無端設詞誣陷原告之必要，是以，原處分採認前開
    簡訊內容作為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之依據，並無何顯然
    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自無原告所指摘
    事實認定之錯誤存在，依法自無違誤。
　㈢原告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
    為：
　⒈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
    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
    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查楊君約自108年2月起至豆漿店
    工作，原告因至該店消費因而結識楊君，兩人僅是點頭之交
    ，原告雖主動索取楊君電話經其應允，但迄本件楊君提出性
    騷擾申訴為止，兩人鮮少以電話聯繫等情，為原告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陳明（本院卷第346至347頁筆錄），足見兩人結識
    未久，彼此間少有深入之互動，原告僅為楊君在工作職場中
    結識之顧客，然觀諸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
    之期間內頻繁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用字遣詞已毫不
    避諱地對楊君表達愛慕及追求之意，顯屬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行為，已逾越一般朋友之分際，尚非僅止於原告所稱一般朋
    友間之日常噓寒問暖，而已脫逸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
    儀範疇甚明。楊君縱未於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初，即將之封
    鎖，然從其對原告於此期間內頻繁傳送之簡訊均無任何回應
    觀之，本應已足使其知難而退，況據楊君於警詢中指陳已曾
    當面要求原告不要繼續傳送簡訊，甚至另以簡訊方式制止其
    再傳訊息，自應足使原告知悉其行為已違反楊君意願，原告
    就此雖主張：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
    ，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
    。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云云
    ，然觀諸109年3月間系爭簡訊之截圖畫面所示，可見原告於
    109年3月2日、7日、9日、14日、17日、19日頻繁傳送簡訊
    後，楊君確曾於同年月19日傳送簡訊回應：「我說過請你不
    要再簡訊給我，現在是怎樣，聽不懂國語嗎？為人師表麻煩
    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做出讓人反感的事，再有下次
    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請你好自為之。」等
    語（本院卷第139至141頁），自此之後許久即未再見原告傳
    送簡訊，及至109年8月1日後始又故態復萌，衡情倘非原告
    已收受得悉楊君傳送之前揭簡訊，其在此期間原本頻繁傳送
    之簡訊豈會恰巧在此之後嘎然而止，參以原告於警詢中對於
    員警詢問楊君以口頭及簡訊要求不要再傳簡訊，何以仍繼續
    傳送乙節，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未曾收受簡訊，僅答稱：「我
    認為是以朋友立場傳送文字訊息給她，以為是沒有關係。」
    等語（本院卷第148頁），嗣於提起行政爭訟後始翻異前詞
    改稱未曾收受楊君簡訊，顯屬臨訟杜撰之詞，不足採憑。是
    綜合前揭事證以觀，原告空言否認楊君曾以口頭及簡訊要求
    其不要再傳送簡訊，反將其行為歸咎於楊君未於第一時間將
    其封鎖所致，要非可採。
　⒉承前所述，楊君對於原告於長達1年之期間傳送前開簡訊之行
    為，礙於原告為豆漿店之顧客，為免影響生意，實難期待其
    會為激烈回應之舉措，故起初仍隱忍未發，惟經二次要求原
    告停止後未果，始忍無可忍提起本件性騷擾之申訴，故原告
    之行為當已造成楊君心理上之挫折與壓力，而感受到冒犯之
    情境，甚至萌生向豆漿店請辭之念頭，自已不當影響其工作
    及生活，此可參諸楊君於警詢紀錄所述及109年3月19日簡訊
    內容益明，且衡情一般人處於楊君相同之情況下，對於原告
    長期頻繁傳送簡訊且經制止不聽之行為，的確亦會產生不舒
    服或受冒犯之感受，並無顯然不符「合理被害人」標準之情
    事。是以，原處分經綜合審酌本案發生情境，原告傳送系爭
    簡訊之次數甚多、期間長達約1年，雙方當事人之關係僅為
    單純店員與顧客關係，並非熟識，兼衡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
    楊君提具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所為已
    使楊君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屬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
    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構成要件，經核
    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依據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調查後所為之決議，以原處分認本件性騷擾事件成立
    ，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
    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心  弘
                             　　　   法  官　畢  乃  俊
                            　 　　   法  官　鄭  凱　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　芳　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961號
112年3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文元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哲民  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謝國樑（市長）
訴訟代理人  李淑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騷擾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衛部法字第11090021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謝國樑，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見本院卷第3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楊ＯＯ（姓名年籍詳卷，下稱楊君）於民國110年4月26日向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下稱婦幼隊）提出性騷擾申訴，主張其於基隆市○○區○○路○○豆漿店（下稱豆漿店）工作，原告為該店常客，用餐時常盯著楊君，並在其上班途中等候，且於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簡訊文字與貼圖（下稱系爭簡訊）騷擾楊君，楊君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對其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等語，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予楊君，致楊君感受被冒犯，案經基隆市警察局調查認性騷擾事件成立，以110年5月17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3號函認定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同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函通知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及楊君。嗣原告提出再申訴，案經被告組成性騷擾再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並於110年8月13日提送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第8屆第3次臨時委員會決議，認定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並以110年8月20日基府社工貳密字第1100235673A號函檢附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單憑楊君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全部係原告傳送，認定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原告對於是否確有傳送原處分所認定之相關簡訊，及是否有收受楊君所傳系爭簡訊，不復記憶，並無通聯紀錄佐證，且原告有刪除舊簡訊之習慣，108年至109年間傳送之簡訊均未保留，實無法確認楊君提供給警方之簡訊內容，是否全為原告所傳送，此部分亦未見兩造簡訊通聯紀錄加以佐證，原處分單憑楊君一方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係原告傳送，認定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㈡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要件：
　⒈依實務及學說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敵意環境性騷擾」之判斷標準，以「合理被害人」立場，衡諸原告出於關心楊君，且2人熟識，系爭簡訊之用語尚未逾一般社交禮儀範疇，難認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符合「敵意環境性騷擾」之「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本件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⒉原告係因至早餐店用餐認識楊君，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互留手機號碼、曾通話3次，原處分所列舉之簡訊內容，至多僅是表達希望多認識、了解其心理狀態或關心之意，由客觀上觀之，系爭簡訊之用語未逾越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儀範疇，尚不屬於「不受歡迎」、「令人不快」或「冒犯性」之言論，且原處分泛稱108年8月至109年3月19日簡訊達47則云云，惟實際上原處分指摘有文字部分簡訊僅有7則，另無文字僅愛心圖為17則，數量亦不多，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已達令人反感之程度，並不該當「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⒊原告所傳系爭簡訊內容均未逾越社交禮儀，且原告亦無其他超越社交禮儀之行為或舉動，即便於感情探索階段，傳送簡訊之行為尚屬合理，並非過度追求。依本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兩造有一定之熟識）、環境、行為人言詞（本案中之簡訊內容「想多看您、多聊聊」、「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想您」等用語，尚難認有超越一般客觀人所能忍受之程度）、行為及相對人認知（楊君就原告傳送簡訊行為，亦無激烈反感之反應）等具體事實判斷，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實難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符合性騷擾之要件。
　⒋楊君自陳於109年8月14日將原告封鎖，故其就不會再收到原告傳送之任何簡訊云云，足徵楊君若不喜歡或不願收受原告傳送簡訊，大可於第一時間就封鎖原告，楊君倘果真不欲收受原告傳送簡訊，何以1年時間均持續收受而未為封鎖之舉？此舉是否造成原告誤會，以為楊君並不介意收受簡訊？且楊君對原告傳送之簡訊均無回應，益可徵楊君並未向原告明確表達不願收受簡訊之意思，否則豈有收到50則簡訊、覺得反感卻未第一時間回覆要求原告不要傳送簡訊之理？且此一期間，原告仍至楊君任職之店內用餐，2人間亦無任何衝突或糾紛，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綜上，足徵楊君未向原告明確表示簡訊內容有讓其感受不舒服而要求原告不要再傳送。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亦無任何通聯記錄足供證明，該簡訊是否果有傳送給原告已有疑義。
　㈢聲明：原處分及原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確實有傳送系爭簡訊給楊君，其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⒈系爭簡訊文字、愛心貼圖，已含有追求意味：
　　⑴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間經常傳送手機簡訊予楊君，且原告傳送之簡訊文字「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想約您出去...」及愛心貼圖，已涉及原告誇讚、邀約等追求楊君之字眼，客觀上已逾越店員、顧客之人際界線，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楊君除以簡訊明確表示反感外，對於原告長達1年、近50則簡訊均未有回應，依一般生活經驗加以衡酌，原告理應知悉楊君不願意收到原告傳送之簡訊，且感到反感。原告主張没有印象收到簡訊、簡訊可能未發送成功等語云云，僅屬卸責之詞。
　　⑵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內容不僅以文字表達追求意思，更有傳送男女嘟嘴作勢親吻、中間含有愛心之貼圖，甚至連續5至6日之頻率傳送愛心貼圖，依常情判斷，上開簡訊之文字、愛心貼圖，實已含有追求意味，而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且其頻繁傳送愛心貼圖、被明確制止後仍繼續傳送簡訊，任何人均會感到被冒犯、壓迫，是楊君之感受符合一般人之情緒反應，應屬合理被害人。再者，楊君與原告並無嫌隙，亦無構陷原告而對其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之動機。且本件性騷擾成立與否不以原告主觀上有性騷擾意圖為必要，故原告辯稱楊君誤會其用意，其僅係基於朋友立場傳送關心簡訊云云，不足憑採。
　⒉原告經常性傳送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並違反楊君意願：
　　原告傳送之系爭簡訊，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楊君曾告知原告不要再傳簡訊，惟原告仍持續傳送，亦有在店內盯著伊看等行為，已造成其心裡壓力，心情受到很大影響，會作噩夢，覺得不舒服，由原告違反楊君意願，頻繁傳送有追求意味之簡訊，楊君有前述反應符合一般合理被害人反應。楊君於警察局、被告接受詢問時，均表示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感到不舒服，再由系爭簡訊內容「我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可知楊君為制止原告繼續傳送簡訊，甚至萌生辭職念頭，足見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已使楊君倍感壓力、反感、感到不舒服、影響其日常生活，楊君始有可能為躲避原告，考慮改變其自身職涯。原告辯稱未影響楊君日常生活，且楊君對系爭簡訊均無回應，即主觀臆測楊君未有反感之意，實已悖於楊君之反應，實難憑採。
　⒊被告審酌楊君之感受及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雙方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楊君之認知、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出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經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有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要件。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5至3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5至52頁）、系爭簡訊（本院卷第129至143頁）、110年5月17日基隆市警察局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第11000649533號函（本院卷第169、193及195頁）、楊君110年4月26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及第127頁）、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45至150頁及第151至152頁），及楊君申訴書（本院卷第173至17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於前開期間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有無事實認定上之違誤？㈡原告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次按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是依上開規定，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應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情形。其中，第2款情形係指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而言，並有以「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等主觀因素為構成要件。是有關「性騷擾」行為之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及認知，雖非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感受為認定基準，惟仍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之觀點思考（諸如「相對人認知」），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⒈經查，楊君向婦幼隊提起本件性騷擾申訴，先後於110年4月26日、同年7月5日接受調查訪談時陳稱略以：伊於豆漿店工作，原告是店內常客，至店內用餐時常一直盯著伊看，或在上班途中等候，且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一些性騷擾之簡訊諸如「想多看你、多聊聊、想看你久一點」等，伊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原告仍依然故我，伊遂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其對原告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原告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傳，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之後伊便把原告封鎖，此事造成伊心裡壓力，心情大受影響，會作惡夢，因忍無可忍，才前來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17至119頁、第127頁），對照楊君所提供手機簡訊翻拍照片所示原告傳送簡訊之內容包括：「……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路口與○○路騎樓路口，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想約您出去…」、「想跟您吃個飯、當面多聊一些；吃飯時間、地點，您想好了，稍後，再通知我。」等（本院卷第129至143頁），核與楊君前開陳述相符，堪認其指訴尚非全然無據，且綜觀全部簡訊翻拍內容，手機畫面上方均顯示傳送者為○大哥及電話，而該電話即屬原告所有（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筆錄受詢問人欄資料參照，本院卷第145頁），已足證此等簡訊確實均為原告所傳送無訛，又參諸員警於警詢時已曾提示楊君所提供之系爭簡訊截圖畫面供原告確認，原告亦坦認均為與楊君間之對話內容無誤（本院卷第149頁），是本件經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依法指派委員3人組成再申訴調查小組，於110年7月5日分別訪談楊君及原告後，並斟酌楊君所提供之前開簡訊資料，提經110年8月13日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決議「再申訴不成立，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以原處分檢送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予原告等情，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詢問紀錄（婦幼隊110年4月26日、5月4日分別訪談楊君、原告）、性騷擾事件再申訴書、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訪談紀錄，及被告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7頁、第173至186頁、第197至199頁、第221至222頁、第233至239頁），被告依此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再申訴不成立，並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⒉原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又改稱：警詢時沒辦法一一確認簡訊，且因手機沒有留存簡訊，無法確認是否全部簡訊都是伊傳的，只能記得部分，但無法全部確認云云（本院卷第346頁筆錄），然此等主張與其警詢中所述顯相歧異，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本院尚難遽信，況從系爭簡訊內容綜合以觀，可見大多內容均為原告單方面向楊君表達愛慕及有意追求之意，偶爾自述至豆漿店消費所見、學校及日常生活等瑣事，用字遣詞及語意均屬連貫，核與原告自承曾在學校擔任教職，及因常至豆漿店消費而與楊君結識等背景事實相符，並無可疑為偽造或變造之情，又況，原告與楊君素無嫌隙，衡情當無無端設詞誣陷原告之必要，是以，原處分採認前開簡訊內容作為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之依據，並無何顯然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自無原告所指摘事實認定之錯誤存在，依法自無違誤。
　㈢原告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⒈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查楊君約自108年2月起至豆漿店工作，原告因至該店消費因而結識楊君，兩人僅是點頭之交，原告雖主動索取楊君電話經其應允，但迄本件楊君提出性騷擾申訴為止，兩人鮮少以電話聯繫等情，為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本院卷第346至347頁筆錄），足見兩人結識未久，彼此間少有深入之互動，原告僅為楊君在工作職場中結識之顧客，然觀諸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之期間內頻繁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用字遣詞已毫不避諱地對楊君表達愛慕及追求之意，顯屬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已逾越一般朋友之分際，尚非僅止於原告所稱一般朋友間之日常噓寒問暖，而已脫逸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儀範疇甚明。楊君縱未於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初，即將之封鎖，然從其對原告於此期間內頻繁傳送之簡訊均無任何回應觀之，本應已足使其知難而退，況據楊君於警詢中指陳已曾當面要求原告不要繼續傳送簡訊，甚至另以簡訊方式制止其再傳訊息，自應足使原告知悉其行為已違反楊君意願，原告就此雖主張：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云云，然觀諸109年3月間系爭簡訊之截圖畫面所示，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2日、7日、9日、14日、17日、19日頻繁傳送簡訊後，楊君確曾於同年月19日傳送簡訊回應：「我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現在是怎樣，聽不懂國語嗎？為人師表麻煩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做出讓人反感的事，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請你好自為之。」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1頁），自此之後許久即未再見原告傳送簡訊，及至109年8月1日後始又故態復萌，衡情倘非原告已收受得悉楊君傳送之前揭簡訊，其在此期間原本頻繁傳送之簡訊豈會恰巧在此之後嘎然而止，參以原告於警詢中對於員警詢問楊君以口頭及簡訊要求不要再傳簡訊，何以仍繼續傳送乙節，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未曾收受簡訊，僅答稱：「我認為是以朋友立場傳送文字訊息給她，以為是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148頁），嗣於提起行政爭訟後始翻異前詞改稱未曾收受楊君簡訊，顯屬臨訟杜撰之詞，不足採憑。是綜合前揭事證以觀，原告空言否認楊君曾以口頭及簡訊要求其不要再傳送簡訊，反將其行為歸咎於楊君未於第一時間將其封鎖所致，要非可採。
　⒉承前所述，楊君對於原告於長達1年之期間傳送前開簡訊之行為，礙於原告為豆漿店之顧客，為免影響生意，實難期待其會為激烈回應之舉措，故起初仍隱忍未發，惟經二次要求原告停止後未果，始忍無可忍提起本件性騷擾之申訴，故原告之行為當已造成楊君心理上之挫折與壓力，而感受到冒犯之情境，甚至萌生向豆漿店請辭之念頭，自已不當影響其工作及生活，此可參諸楊君於警詢紀錄所述及109年3月19日簡訊內容益明，且衡情一般人處於楊君相同之情況下，對於原告長期頻繁傳送簡訊且經制止不聽之行為，的確亦會產生不舒服或受冒犯之感受，並無顯然不符「合理被害人」標準之情事。是以，原處分經綜合審酌本案發生情境，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次數甚多、期間長達約1年，雙方當事人之關係僅為單純店員與顧客關係，並非熟識，兼衡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具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所為已使楊君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屬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構成要件，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依據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後所為之決議，以原處分認本件性騷擾事件成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心  弘
                             　　　   法  官　畢  乃  俊
                            　 　　   法  官　鄭  凱　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　芳　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961號
112年3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文元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哲民  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謝國樑（市長）
訴訟代理人  李淑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騷擾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衛部法字第11090021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林右昌，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謝國樑，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參見本院卷第3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楊ＯＯ（姓名年籍詳卷，下稱楊君）於民國110年4月26日向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下稱婦幼隊）提出性騷擾申訴，主張其於基隆市○○區○○路○○豆漿店（下稱豆漿店）工作，原告為該店常客，用餐時常盯著楊君，並在其上班途中等候，且於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簡訊文字與貼圖（下稱系爭簡訊）騷擾楊君，楊君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對其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等語，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予楊君，致楊君感受被冒犯，案經基隆市警察局調查認性騷擾事件成立，以110年5月17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3號函認定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同日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函通知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及楊君。嗣原告提出再申訴，案經被告組成性騷擾再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並於110年8月13日提送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第8屆第3次臨時委員會決議，認定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並以110年8月20日基府社工貳密字第1100235673A號函檢附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單憑楊君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全部係原告傳送，認定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原告對於是否確有傳送原處分所認定之相關簡訊，及是否有收受楊君所傳系爭簡訊，不復記憶，並無通聯紀錄佐證，且原告有刪除舊簡訊之習慣，108年至109年間傳送之簡訊均未保留，實無法確認楊君提供給警方之簡訊內容，是否全為原告所傳送，此部分亦未見兩造簡訊通聯紀錄加以佐證，原處分單憑楊君一方提供之簡訊資料即率認係原告傳送，認定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㈡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要件：
　⒈依實務及學說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敵意環境性騷擾」之判斷標準，以「合理被害人」立場，衡諸原告出於關心楊君，且2人熟識，系爭簡訊之用語尚未逾一般社交禮儀範疇，難認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行為符合「敵意環境性騷擾」之「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本件不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⒉原告係因至早餐店用餐認識楊君，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互留手機號碼、曾通話3次，原處分所列舉之簡訊內容，至多僅是表達希望多認識、了解其心理狀態或關心之意，由客觀上觀之，系爭簡訊之用語未逾越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儀範疇，尚不屬於「不受歡迎」、「令人不快」或「冒犯性」之言論，且原處分泛稱108年8月至109年3月19日簡訊達47則云云，惟實際上原處分指摘有文字部分簡訊僅有7則，另無文字僅愛心圖為17則，數量亦不多，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已達令人反感之程度，並不該當「行為違反意願」及「敵意環境」等要件，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⒊原告所傳系爭簡訊內容均未逾越社交禮儀，且原告亦無其他超越社交禮儀之行為或舉動，即便於感情探索階段，傳送簡訊之行為尚屬合理，並非過度追求。依本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兩造有一定之熟識）、環境、行為人言詞（本案中之簡訊內容「想多看您、多聊聊」、「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想您」等用語，尚難認有超越一般客觀人所能忍受之程度）、行為及相對人認知（楊君就原告傳送簡訊行為，亦無激烈反感之反應）等具體事實判斷，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實難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符合性騷擾之要件。
　⒋楊君自陳於109年8月14日將原告封鎖，故其就不會再收到原告傳送之任何簡訊云云，足徵楊君若不喜歡或不願收受原告傳送簡訊，大可於第一時間就封鎖原告，楊君倘果真不欲收受原告傳送簡訊，何以1年時間均持續收受而未為封鎖之舉？此舉是否造成原告誤會，以為楊君並不介意收受簡訊？且楊君對原告傳送之簡訊均無回應，益可徵楊君並未向原告明確表達不願收受簡訊之意思，否則豈有收到50則簡訊、覺得反感卻未第一時間回覆要求原告不要傳送簡訊之理？且此一期間，原告仍至楊君任職之店內用餐，2人間亦無任何衝突或糾紛，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綜上，足徵楊君未向原告明確表示簡訊內容有讓其感受不舒服而要求原告不要再傳送。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亦無任何通聯記錄足供證明，該簡訊是否果有傳送給原告已有疑義。
　㈢聲明：原處分及原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確實有傳送系爭簡訊給楊君，其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⒈系爭簡訊文字、愛心貼圖，已含有追求意味：
　　⑴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至109年8月14日間經常傳送手機簡訊予楊君，且原告傳送之簡訊文字「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想約您出去...」及愛心貼圖，已涉及原告誇讚、邀約等追求楊君之字眼，客觀上已逾越店員、顧客之人際界線，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楊君除以簡訊明確表示反感外，對於原告長達1年、近50則簡訊均未有回應，依一般生活經驗加以衡酌，原告理應知悉楊君不願意收到原告傳送之簡訊，且感到反感。原告主張没有印象收到簡訊、簡訊可能未發送成功等語云云，僅屬卸責之詞。
　　⑵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內容不僅以文字表達追求意思，更有傳送男女嘟嘴作勢親吻、中間含有愛心之貼圖，甚至連續5至6日之頻率傳送愛心貼圖，依常情判斷，上開簡訊之文字、愛心貼圖，實已含有追求意味，而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且其頻繁傳送愛心貼圖、被明確制止後仍繼續傳送簡訊，任何人均會感到被冒犯、壓迫，是楊君之感受符合一般人之情緒反應，應屬合理被害人。再者，楊君與原告並無嫌隙，亦無構陷原告而對其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之動機。且本件性騷擾成立與否不以原告主觀上有性騷擾意圖為必要，故原告辯稱楊君誤會其用意，其僅係基於朋友立場傳送關心簡訊云云，不足憑採。
　⒉原告經常性傳送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並違反楊君意願：
　　原告傳送之系爭簡訊，實已含有追求意味，應屬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楊君曾告知原告不要再傳簡訊，惟原告仍持續傳送，亦有在店內盯著伊看等行為，已造成其心裡壓力，心情受到很大影響，會作噩夢，覺得不舒服，由原告違反楊君意願，頻繁傳送有追求意味之簡訊，楊君有前述反應符合一般合理被害人反應。楊君於警察局、被告接受詢問時，均表示對原告傳送簡訊之行為感到不舒服，再由系爭簡訊內容「我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可知楊君為制止原告繼續傳送簡訊，甚至萌生辭職念頭，足見原告傳送系爭簡訊已使楊君倍感壓力、反感、感到不舒服、影響其日常生活，楊君始有可能為躲避原告，考慮改變其自身職涯。原告辯稱未影響楊君日常生活，且楊君對系爭簡訊均無回應，即主觀臆測楊君未有反感之意，實已悖於楊君之反應，實難憑採。
　⒊被告審酌楊君之感受及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雙方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楊君之認知、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出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經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有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要件。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5至3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5至52頁）、系爭簡訊（本院卷第129至143頁）、110年5月17日基隆市警察局基警婦字第11000649531、11000649532號、第11000649533號函（本院卷第169、193及195頁）、楊君110年4月26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及第127頁）、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紀錄、110年7月5日調查訪談紀錄（本院卷第145至150頁及第151至152頁），及楊君申訴書（本院卷第173至17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處分認定原告有於前開期間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有無事實認定上之違誤？㈡原告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次按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是依上開規定，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應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情形。其中，第2款情形係指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而言，並有以「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等主觀因素為構成要件。是有關「性騷擾」行為之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及認知，雖非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感受為認定基準，惟仍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之觀點思考（諸如「相對人認知」），在「合理被害人」之標準下，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⒈經查，楊君向婦幼隊提起本件性騷擾申訴，先後於110年4月26日、同年7月5日接受調查訪談時陳稱略以：伊於豆漿店工作，原告是店內常客，至店內用餐時常一直盯著伊看，或在上班途中等候，且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期間常傳送一些性騷擾之簡訊諸如「想多看你、多聊聊、想看你久一點」等，伊曾當面告知請原告別再傳簡訊騷擾，原告仍依然故我，伊遂另於109年3月19日傳送簡訊予原告表示其對原告行為感到反感、請不要再騷擾，原告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傳，但原告仍於109年8月1日、14日再度傳送簡訊，之後伊便把原告封鎖，此事造成伊心裡壓力，心情大受影響，會作惡夢，因忍無可忍，才前來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17至119頁、第127頁），對照楊君所提供手機簡訊翻拍照片所示原告傳送簡訊之內容包括：「……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找個有空時段，想看您久一點！」、「下班後，走到○○路口與○○路騎樓路口，暫停一下，打個電話給我」、「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雨下得很大…辛苦你了……想您！（愛心貼圖）」、「不知道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比較適宜？就沒有打電話，可以告訴我，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您，您方便可以接聽電話」、「想約您出去…」、「想跟您吃個飯、當面多聊一些；吃飯時間、地點，您想好了，稍後，再通知我。」等（本院卷第129至143頁），核與楊君前開陳述相符，堪認其指訴尚非全然無據，且綜觀全部簡訊翻拍內容，手機畫面上方均顯示傳送者為○大哥及電話，而該電話即屬原告所有（原告110年5月4日詢問筆錄受詢問人欄資料參照，本院卷第145頁），已足證此等簡訊確實均為原告所傳送無訛，又參諸員警於警詢時已曾提示楊君所提供之系爭簡訊截圖畫面供原告確認，原告亦坦認均為與楊君間之對話內容無誤（本院卷第149頁），是本件經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依法指派委員3人組成再申訴調查小組，於110年7月5日分別訪談楊君及原告後，並斟酌楊君所提供之前開簡訊資料，提經110年8月13日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決議「再申訴不成立，性騷擾事件成立」，被告以原處分檢送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予原告等情，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詢問紀錄（婦幼隊110年4月26日、5月4日分別訪談楊君、原告）、性騷擾事件再申訴書、基隆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訪談紀錄，及被告第H110020號性騷擾再申訴案決議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7頁、第173至186頁、第197至199頁、第221至222頁、第233至239頁），被告依此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再申訴不成立，並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⒉原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又改稱：警詢時沒辦法一一確認簡訊，且因手機沒有留存簡訊，無法確認是否全部簡訊都是伊傳的，只能記得部分，但無法全部確認云云（本院卷第346頁筆錄），然此等主張與其警詢中所述顯相歧異，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本院尚難遽信，況從系爭簡訊內容綜合以觀，可見大多內容均為原告單方面向楊君表達愛慕及有意追求之意，偶爾自述至豆漿店消費所見、學校及日常生活等瑣事，用字遣詞及語意均屬連貫，核與原告自承曾在學校擔任教職，及因常至豆漿店消費而與楊君結識等背景事實相符，並無可疑為偽造或變造之情，又況，原告與楊君素無嫌隙，衡情當無無端設詞誣陷原告之必要，是以，原處分採認前開簡訊內容作為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行為之依據，並無何顯然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自無原告所指摘事實認定之錯誤存在，依法自無違誤。
　㈢原告行為已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義之性騷擾行為：
　⒈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查楊君約自108年2月起至豆漿店工作，原告因至該店消費因而結識楊君，兩人僅是點頭之交，原告雖主動索取楊君電話經其應允，但迄本件楊君提出性騷擾申訴為止，兩人鮮少以電話聯繫等情，為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本院卷第346至347頁筆錄），足見兩人結識未久，彼此間少有深入之互動，原告僅為楊君在工作職場中結識之顧客，然觀諸原告自108年8月14日起至109年8月14日之期間內頻繁傳送系爭簡訊予楊君之行為，用字遣詞已毫不避諱地對楊君表達愛慕及追求之意，顯屬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已逾越一般朋友之分際，尚非僅止於原告所稱一般朋友間之日常噓寒問暖，而已脫逸社會通念所認知人際社交禮儀範疇甚明。楊君縱未於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初，即將之封鎖，然從其對原告於此期間內頻繁傳送之簡訊均無任何回應觀之，本應已足使其知難而退，況據楊君於警詢中指陳已曾當面要求原告不要繼續傳送簡訊，甚至另以簡訊方式制止其再傳訊息，自應足使原告知悉其行為已違反楊君意願，原告就此雖主張：未見楊君曾表達任何拒絕原告發送簡訊之意思，客觀上實難認楊君有因原告發送簡訊表達任何反感之意思。另原告始終未曾收受楊君於109年3月19日傳送之簡訊云云，然觀諸109年3月間系爭簡訊之截圖畫面所示，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2日、7日、9日、14日、17日、19日頻繁傳送簡訊後，楊君確曾於同年月19日傳送簡訊回應：「我說過請你不要再簡訊給我，現在是怎樣，聽不懂國語嗎？為人師表麻煩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做出讓人反感的事，再有下次我就要告訴我們老闆，也會向他請辭，請你好自為之。」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1頁），自此之後許久即未再見原告傳送簡訊，及至109年8月1日後始又故態復萌，衡情倘非原告已收受得悉楊君傳送之前揭簡訊，其在此期間原本頻繁傳送之簡訊豈會恰巧在此之後嘎然而止，參以原告於警詢中對於員警詢問楊君以口頭及簡訊要求不要再傳簡訊，何以仍繼續傳送乙節，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未曾收受簡訊，僅答稱：「我認為是以朋友立場傳送文字訊息給她，以為是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148頁），嗣於提起行政爭訟後始翻異前詞改稱未曾收受楊君簡訊，顯屬臨訟杜撰之詞，不足採憑。是綜合前揭事證以觀，原告空言否認楊君曾以口頭及簡訊要求其不要再傳送簡訊，反將其行為歸咎於楊君未於第一時間將其封鎖所致，要非可採。
　⒉承前所述，楊君對於原告於長達1年之期間傳送前開簡訊之行為，礙於原告為豆漿店之顧客，為免影響生意，實難期待其會為激烈回應之舉措，故起初仍隱忍未發，惟經二次要求原告停止後未果，始忍無可忍提起本件性騷擾之申訴，故原告之行為當已造成楊君心理上之挫折與壓力，而感受到冒犯之情境，甚至萌生向豆漿店請辭之念頭，自已不當影響其工作及生活，此可參諸楊君於警詢紀錄所述及109年3月19日簡訊內容益明，且衡情一般人處於楊君相同之情況下，對於原告長期頻繁傳送簡訊且經制止不聽之行為，的確亦會產生不舒服或受冒犯之感受，並無顯然不符「合理被害人」標準之情事。是以，原處分經綜合審酌本案發生情境，原告傳送系爭簡訊之次數甚多、期間長達約1年，雙方當事人之關係僅為單純店員與顧客關係，並非熟識，兼衡雙方當事人之陳述及楊君提具之系爭簡訊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認定原告所為已使楊君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屬對楊君實施性騷擾之行為，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性騷擾」之構成要件，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依據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調查後所為之決議，以原處分認本件性騷擾事件成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心  弘
                             　　　   法  官　畢  乃  俊
                            　 　　   法  官　鄭  凱　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　芳　靜




